
嘉義縣朴子市雙溪國民小學 113 學年度推行學校社團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依據教育部 107年 9月 6日臺教授國字第 1070106766號函頒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課程

計畫備查作業參考原則」辦理。 

二、 縣府 112年 2月 2日府教發字第 1120011282號函頒之 112學年度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學

校課程計畫備查實施計畫辦理。 

貳實施目標：  

一、因應學生個別差異，激發學生潛能，促進學生身心平衡發展。  

二、充實教育及生活內容，提供學習發展機會，發展學校特色。 

三、發揮教師專業才能，提供多元學習管道，豐富教學成果。  

參、實施原則：  

一、本校社團計畫之擬定，將視人力、設備、場所及學生興趣等條件，彈性實施，俾能發揮最大

效果。  

二、學校社團活動以學生為主體，配合教師，共同推展社團活動。  

三、全校教師指導及協助相關活動之推行。  

四、社團依學生組成、成立目的分為特色性社團及一般性社團。  

五、學期初學生依個別興趣及能力進行公開、公平之自由選擇。  

肆、實施辦法： 

一、一般性社團  

〈一〉項目：書法藝術、十鼓擊樂。  

〈二〉對象：全校學生。社團選組由個別學生依興趣及能力進行公開、公平之自由選擇，開

放低中高學生自由選擇。  

〈三〉活動時間： 

低年級-星期二其中一節為社團活動時間。(以當學期課表為主)。 

中高年級-星期二其中二節為社團活動時間。(以當學期課表為主)。 

〈四〉指導師資：由學校外聘師資或本校教師協助推行。  

〈五〉社團指導老師規劃課程請掌握以多元、體驗、實作之活動為主。  

二、特色性社團：  

〈一〉直笛隊或學校針對對外比賽及臨時任務所組成的團隊。  

〈二〉參加學生：本校學生經團隊指導老師遴選或班級老師推薦參與。  

〈三〉活動時間：星期三下午和放學後時間。  

〈四〉指導師資：外聘師資及本校教師。  

肆、本實施計畫呈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賴生德             主任：陳昭典            校長：徐英傑 


